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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人社字〔2020〕151 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关于贯彻落实《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

条例》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各大企业：

《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已

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正，为

认真贯彻执行《条例》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充分认识贯彻执行《条例》的重要意义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，《条例》的

个别规定不能充分适应现阶段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要求。此次《条

例》修正，是我省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

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策部署，贯彻落实简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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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权、执法权下移和“双随机”执法检查有关要求的具体体现，

各市各有关部门要以此次修正为契机，进一步规范劳动保障监察

行政执法行为，提升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效能，切实维护劳动者合

法权益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。

二、依法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管辖

劳动保障监察实行属地管理，对用人单位的劳动和社会保障

监察，由用人单位用工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或者设区的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。县（市、区）和设区的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管辖范围，由设区的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尽快提请市人民政府确定。上级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不得将应由本级管辖的案件委托或者交由下级

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查处。

三、做好有关衔接工作

（一）尽快完成权责清单动态调整工作。根据《条例》修正

内容，尽快调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行政权责清单，变更

有关内容，确保政务公开内容的准确性。

（二）确保管辖权调整顺利衔接。对原属省级的中央所属、

省属用人单位及与之合资、合作企业和外省、部队驻鲁用人单位

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，各市要尽快确定管辖权属，依法做好执

法维权工作，决不能出现推诿塞责、不管不理问题。

四、加强《条例》的学习贯彻

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《条例》，准确把握《条例》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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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有关规定的具体变化。要加强对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员的培训，

贯彻落实好《条例》内容，确保融会贯通，学以致用。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0 年 12 月 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劳动监察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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